青岛市物价局文件
青价费〔2017〕34号

青岛市物价局 青岛市财政局 青岛市教育局
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办中小学校学生
宿舍收费管理的通知
各区、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教（体）局，黄岛区发改局：
近年来，随着全市公办中小学校学生宿舍（含公寓）的建设与改造，学生宿舍收费问题亟待规范。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宿舍收费管理，规范收费行为，维护学生和学校的正当权益，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市公办中小学校学生宿舍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1、 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住宿费标准一律按照青价费[2000]232号文件执行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学生宿舍收费标准按照本通知附件1执行。达不到学生公寓规定的相应条件的，按照普通宿舍标准收取住宿费，即每生每学期100元。
2、 住宿费按学期或者按学年收取，不得跨学年收取。学生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的，学校应当根据其实际住宿时间收取住宿费，多收部分按月计退。
3、 学校安排宿舍，既要便于学校统一管理，又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，学校安排入住学生公寓，必须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。非自愿入住的学生，一律按普通宿舍标准收费。对寒暑假期间未离校的学生，学校应当妥善安排住宿，不得加收住宿费。学生外出实习一学期以上不返校住宿的，不得收取当学期或当年住宿费。
4、 学校应当按照《青岛市贫困家庭子女就学费用保障办法》（青岛市人民政府令108号）精神，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公寓住宿费应予以减收或免收。
5、 学校在印发招生简章和录取通知书时，必须注明不同类别学生公寓的收费标准。学生公寓内的床上用品、日用生活品可由学校提出统一规格要求后由学生自主准备，不得强制统一采购、强行收费或收取押金。
学校应当严格执行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使用“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”，收费收入通过“青岛市非税收入征缴管理系统”上缴财政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确保收取的住宿费专门用于学生宿舍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6、 按照《教育收费公示制度》的规定，学校收费前应填写《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公示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报经学校宿舍所在区、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实条件后，在每栋公寓醒目位置与《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和收费标准》一并公示，主动接受学生和社会监督。
7、 价格、教育、财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对学生公寓收费的监管。对擅自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，价格主管部门应依法予以查处。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办高中、中等职业学校（中等专业学校）、完全中学的高中部、中等职业学校附设的普通高中班等公办学校。
本文自2017年秋季开学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22年8月30日。有效期满前，我局将开展成本监审调查。各学校按照公办学校住宿成本采集、记录、归集和核算方法的要求保存有关数据（见附件3）。
原市物价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教育局青价费[2002]175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附件：

1.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和收费标准
2.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公示表
3.公办学校住宿成本采集、记录、归集和核算方法
市物价局       市财政局       市教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23日

附件1
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
类别与收费标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生.学期
	类别
	基  本  条   件
	收费标准

	A类
	①每室居住不超过8人，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；
②每人配备床、橱柜、公用办公桌；
③每室配备电风扇、暖气；
④每楼层设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⑤楼内配有开水设施。
⑥有独立浴池，包括淋浴设备、更衣设备、消毒设备等，并有专人管理浴池。
	200

	B类
	①每室居住不超过8人，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；
②每人配备床、橱柜、书架；
③每居室有室内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④每室配备电风扇、暖气；
⑤每楼层设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⑥楼内配有开水设施。
⑦有独立浴池，包括淋浴设备、更衣设备、消毒设备等，并有专人管理浴池。
	300

	C类
	①每室居住不超过6人，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；
②每人配备床、橱柜、书架；
③每居室有室内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④每室配备空调、暖气；
⑤每楼层设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⑥楼内配有开水设施。
⑦有独立浴池，包括淋浴设备、更衣设备、消毒设备等，并有专人管理浴池。
	400

	D类
	①每室居住不超过4人，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；
②每人配备床、桌子、椅子、橱柜、书架；
③每居室有阳台及室内卫生间、淋浴设施；
④每室配备空调、暖气；
⑤每楼层设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⑥楼内配有开水设施。
⑦有独立浴池，包括淋浴设备、更衣设备、消毒设备等，并有专人管理浴池。
	500

	E类
	①每室居住不超过4人，人均使用面积不低于8平方米；
②每人配备床、桌子、椅子、橱柜、书架；
③每居室有阳台及室内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④每室配备空调、暖气；
⑤每楼层设有公共卫生间、盥洗室；
⑥楼内配有开水设施。
⑦有独立浴池，包括淋浴设备、更衣设备、消毒设备等，并有专人管理浴池。
	600


备注：达不到A类公寓条件的，住宿费标准不超过100元/生.学期。
对房间内无阳台的每人减收20元。
附件2
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收费公示表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	公寓楼名称
（或楼号）
	

	人均建筑面积
	
	每室居住人数
	

	公 寓 类 别
	类
	收 费 标 准
	元/生.学期

	收 费 依 据
	

	公 寓 具 备
的 条 件

	

	经  办 人
	
	联 系 电 话
	

	审 核 意 见

	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审  核 人
	
	负  责  人
	


备注： 1.本表一式三份，申报、审核单位、公示各一份；
2.此表与《青岛市公办高中（中等职业）学校学生公寓类别和收费标准》一并公示
——价格监督检查局监制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电话： 12358

附件3
公办学校住宿成本采集、记录、归集和核算方法
为做好公办学校住宿成本监审工作，请有关学校按照以下要求定期对学生住宿成本支出进行采集、记录、归集和核算。
一、学生住宿成本归集、核算内容
学生住宿成本是指学生宿舍区发生的如下费用支出：
1.水、电、暖气（含冷气）；
2.宿管、安保、保洁、医务等；
3.设施设备折旧、维修；
4.其他费用支出。
以上成本如有专项经费来源的应予以说明。
二、设立专门的学生住宿成本支出台帐，准确记录、归集相关数据
学校应设立专门的学生住宿成本支出台帐，准确记录、归集学生住宿的相关数据。与学生住宿成本相关的记账依据，应整理成规范的案卷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1.学生宿舍水、电、气、暖
学生宿舍楼、宿舍区应分别计量、核算水、电、气、暖等数据，建立水、电、气、暖抄表台帐，定期记录抄表时间、抄表数量、结算日期、结算单价、结算总价等信息。学校自行供暖、制冷等的，应记录相关原材料的价格、单耗、总能耗等详细数据。
在采暖、制冷系统启用期间，学校应做到每日记录上述信息，并记录暖（冷）气等的使用天数。
每学期做好水、电能耗分析，定期分析不同季节、不同情况下日生均水、电耗用情况（按住宿天数计算）。逐步完善条件，使学生澡堂用水量等对成本单耗影响较大的项目能够独立核算、分析。
2.人事管理
准确记录每学期学生住宿天数，学生数，与学生宿舍管理相关的宿管、安保、保洁、医务等宿舍管理服务人员数量、岗位分布、每月工资、年度工资（含单位缴纳五险一金等）等信息。
3.固定资产折旧
记录学生宿舍区固定资产情况，包括购置日期、资金来源、固定资产名称、使用位置（如学生宿舍、澡堂、卫生间等）原值、残值率、折旧年限、年折旧金额等。
4.维修记录
记录学生宿舍区维修、配件更换（未形成固定资产的）等的项目、内容、数额，与相关合同、发票等原始凭证一并留存备核。
5. 其他学校认为应记录的事项。
每学期进行生均住宿成本核算，并将核算数据与每学期结束一个月内报送给市物价局。
青岛市物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2017年8月2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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